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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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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侵上更一字第12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AD000-A110512B（年籍資料詳卷）
選任辯護人  張祐誠律師
            魏雯祈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家暴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侵訴字第143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1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985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後，由最高法院第一次發回更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AD000-A110512B強制猥褻AD000-A110512部分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AD000-A110512B無罪。
　　理　由
一、審理範圍：本案經原審法院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侵訴字第143號認代號AD000-A110512B號成年男子（民國00年0月生，真實姓名詳卷，下稱被告）對未滿十四歲之女子犯強制猥褻罪，共3罪；被告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以113年度侵上訴字第192號撤銷關於AD000-A110512B強制猥褻代號AD000-A110512A（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B女）共2罪及應執行刑部分，改判被告被訴強制猥褻B女部分，均無罪，並維持原審關於論處被告對代號AD000-A110512號（000年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未滿14歲之女子犯強制猥褻罪刑部分之判決，駁回其此部分在第二審之上訴駁回。嗣被告不服判決提起上訴，最高法院以114年度台上字第5491號判決撤銷關於被告被訴強制猥褻A女部分發回本院，是本院審理範圍僅及於公訴意旨關於被告強制猥褻A女部分。至於被告被訴強制猥褻B女部分，既經判決無罪，檢察官未提起第三審上訴而確定，不在本院審理範圍。
二、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為A女之父，2人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2款之家庭成員。被告明知A女為未滿14歲之人，基於強制猥褻之犯意，110年10月2日下午某時許，違反A女之意願，將A女之衣物掀起後，以舌頭舔舐A女之胸部得逞，因認被告涉犯犯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刑法第224條之1之家庭暴力罪之強制猥褻罪嫌。
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揭強制猥褻A女之犯嫌，無非係以證人即被害人A女於原審之證述及其於110年10月7日偵訊之供述、桃園市政府龜山分局110年10月7日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刑事案件證物採驗紀錄表、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中華民國110年12月15日刑生字第1108021041號鑑定書，佐以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下稱刑事警察局）鑑定書（記載：編號2之米色連身裙採樣相對胸部內側微物，以唾液澱粉酶抗原檢測法檢測結果，呈陽性反應。另檢出一女性體染色體DNA-STR型別，與A女型別相符，及檢出一男性Y染色體DNA-STR型別，與上訴人型別相符）及112年11月30日函（記載：編號2米色連身裙採樣相對胸部內側微物，以唾液澱粉酶抗原檢測法檢測結果，呈陽性反應，研判該檢體可能含有唾液）、扣案物採驗位置照片、B女之永和耕莘醫院受理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傷勢照片12張，及桃園市家防中心保護個案B女手足摘要報告、新北市家防中心個案服務報告書等件為其論據。
五、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猥褻A女之行為，供稱從未做過這樣的事情等語（本院卷第67頁）。經查：
　㈠關於A女如何陳述被告會舔其胸部、陳述是否可採乙節：
　⒈卷附110年10月5日兒童少年保護通報表（A女）、性侵害犯罪事件通報表（A女）固均記載：「妹妹自述會被爸爸親嘴巴，詳細時間無法回答，並表示沒有被爸爸舔胸部，惟姊姊稱有目睹妹妹被舔，時間是110年10月2日，妹妹聽聞姊姊回答又改口稱有被爸爸舔胸部」等情節（他7011不公開卷第84至85頁、第91頁），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個案服務報告書則記載：「案主2說法（110年10月5日於○○國小輔導室）……案主2主動表示案父會親他，也會舔他的『ㄋㄟㄋㄟ』，但案主2沒有明確表達對於案父行為喜好。案主表示大概約從中班開始到大班，但上小學一年級後就沒有發生。後續社工員進一步詢問近期有無再發生，案主2回答沒有」等情（他7011不公開卷他字卷第184頁），關於A女究竟是否陳述爸爸會舔其胸部乙節前後不一、又關於主動表示被告會舔其胸部之具體情節究係附和姊姊即B女所述，或是主動陳述，已非無疑。
　⒉經核證人即承辦並記載上開個案服務報告書之社工康育瑩於原審具結證稱：其接到通報單後去學校看，已不記得A女或B女向其敘述的過程等語（原審卷第402、405頁）；證人A女於原審作證時，則稱「（你是否是上課到一半，有人來教室跟你說可能要去那邊一下？）對。（後來你去的時候就是先跟姊姊一起在那裡面？）對。（後來有無你單獨跟一個社工聊天的情形，就是姊姊出來，你自己跟社工講話這樣）對」、「（提示110保他字第7011號卷第184頁個案服務報告書（二）案主2說法第3行這邊有記說「案主2」，案主2就是指妳，你主動說爸爸會親你，也會舔你的胸部，當時為何會這樣子講，當時是否是有跟社工這樣子講？）那時候有」、「（那時候姊姊也沒在妳旁邊，為何那時候妳會這樣講？）因為我那時候就是覺得這樣講很好玩，然後現在又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等語（原審卷第253頁），顯示A女於原審作證時，已無法一致說明關於其於110年10月與社工談話時究竟為何陳述被告舔其胸部之情節。
　⒊此外，A女之供述情於112年9月7日原審審理時證稱：「（這是姐姐跟另外一個檢察官講的，姐姐還有表演動作出來，姐姐表演說爸爸用手架住妳的雙手然後舔妳，然後妳跟媽媽喊救命，是否有這件事情？）沒有。」、「（爸爸有沒有舔過○○的胸部？）沒有。」、「（是不是有一次禮拜六在家裡二樓，因為爸爸本來有上班，後來有事回家去樓上拿東西，看到妳跟姐姐在玩，她就走過去把妳的衣服掀起來，舔妳的胸部？）沒有」、「（有沒有爸爸有把妳的衣服掀起來，然後妳大哭，媽媽有上來看？）沒有，爸爸根本沒有這樣做」等語（原審卷第223、261頁）；A女於110年10月7日檢察官偵訊時則完全未指訴遭上訴人舔胸部（他7011不公開卷第49至53頁），是A女關於有無遭上訴人舔胸部之指述，難謂無歧異。而本院於審判期日詢問A女，A女一再表示爸爸沒有做等語（本院卷第68、72頁），是認上開個案服務報告書與兒童少年保護通報表所記載A女主動表示被告會舔其胸部乙節，有關A女就係以如何方式主動陳述，具體情節已無從考證；況A女縱確有陳述上開情節，究竟是否係A女基於真實記憶所為之陳述，並非無疑。A女既為公訴意旨所指之被害人，其關於被告有無對其舔胸部之犯行如何陳述，對於判斷公訴意旨所載之犯行得否成立至關重要。然A女就被告曾舔其胸部之陳述可信性既有上開瑕疵可指而非無疑問，尚難憑以認定被告如公訴意旨所載之犯行。
　㈡關於桃園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保護個案○○○手足摘要報告之記載：
　　卷附桃園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保護個案○○○手足摘要報告固記載：「110年10月27日本中心初受理之之偉社工到校訪視案主姊妹....。許社工在與案主1談論案情內容時，案主2在旁提及案父有舔其胸部，案主1對其糾正，表示案主2常常搞不清楚狀況，之前案主2都會跟著案主1講什麼就學什麼，明明沒有發生的事情還是會跟著講」等情（他7011不公開卷第179、180頁）；惟核證人即執行上開訪視之社工許之偉於原審具結證稱「當當時說爸爸舔我們的胸部，姊姊也有糾正他說他搞不清楚我們在說什麼，可能我們聊舔胸部，妹妹就會跟著講，確實小朋友聽到關鍵字或特別的事情會跟著講，所以我聽信姊姊的話，就沒有特別討論」、「（姊姊說，妹妹說爸爸有舔我胸部，姊姊轉過去跟妹妹說是制止她嗎？）糾正，制止很像是講完還要繼續講很多，叫她不要講，但是糾正是講完之後，說沒有這樣」、「（所以姊姊事轉過去說妹妹，爸爸沒有這樣對我們？）對」、「（妹妹說什麼？）就沉默，沒有講話」、「（姊姊糾正完妹妹時，妹妹有無情緒反應？）他在旁邊玩」、你說妹妹有提到爸爸舔他胸部，她講這句話有情緒反應嗎？）很像在笑，在講好玩的事情」等語（原審卷第431、433、434頁）；是就證人許之偉之證述與前揭保護個案○○○手足摘要報告之記載相核，顯示A女於110年10月27日社工到校訪視時，突然向證人許之偉陳述被告舔其胸部之情節，究係因其想要陳述其親身經歷，或係因當時覺得好玩、聽到證人許之偉與B女討論內容關鍵字而欲加入對話等其他緣故，難以辨明。而關於證人即被害人A女於原審作證時就其訪談之陳述始末無法一致說明、至本院一再陳述爸爸沒有做等情，業經詳述如前，是亦難以桃園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保護個案○○○手足摘要報告之記載A女主動提及被告舔其胸部乙情，即認足為證明被告強制猥褻犯行之積極證據。
　㈢關於B女證述之可信性：
　　B女雖於第一次偵訊時證稱：妹妹除了睡覺以外，都會被爸爸舔，上一次看到爸爸舔妹妹，就是星期六，我在二樓看到爸爸一手架住妹妹雙手，壓住妹妹，把妹妹的衣服掀起來，有舔妹妹的胸部，很暴躁，跟對我做的一樣。妹妹說媽媽救命，爸爸說叫破喉嚨也沒人救你。妹妹被爸爸做的第一次一樣的事我印象很深，因為很噁心，他叫妹妹把衣服脫光等語(他卷第10至11頁)，而描述目擊被告舔A女胸部之具體情節；然B女所稱於110年10月2日目睹A女被舔胸部乙情，在後續偵訊改稱係因社工誘導其說爸爸媽媽相反的話（他7011不公開卷第98至99頁）、於原審作證時改稱是因被告原本答應要帶家人住飯店，但因被告打疫苗不舒服而失約，其因生氣要讓被告付出代價，才說謊騙了很多人等語（原審卷第129、130頁）。證人B女關於其究竟是否見聞被告以舔胸部之方式對A女施以強制猥褻，對於證明被告有無如公訴意旨所指之犯行至關重要，然證人B女多次陳述難謂一致，尚難認得達於可證明被告於110年10月2日舔A女胸部犯行之程度。
　㈣關於刑事警察局鑑定書記載之證明力：
　　刑事警察局110年12月15日鑑定書記載：因DNA-STR鑑定方法非常靈敏，編號1至3連身裙相對胸部內側微物、編號2至3連身裙內側背部上側微物、內側背側裙襬微物均檢出同一種男性Y染色體DNA-STR型別，與上訴人型別相符。本案被害人A女與上訴人為父女，因此需考量該等檢出之微量男性DNA可能為同居之人日常生活中轉移所致（他7011不公開卷第159至160頁）；佐以刑事警察局112年11月30日函說明：編號2米色連身裙相對胸部內側研判含有唾液，DNA來源無法確認為唾液內之細胞。本案被害人A女與上訴人為父女，需考量該等檢出之微量男性DNA可能為同居之人日常生活中轉移所致（原審卷第280頁）；及證人即鑑定人陳巧育於原審具結證稱：唾液是測量蛋白質，判斷有無唾液澱粉酶，無法檢測唾液是誰的。DNA測量只知道該位置含有誰的DNA，現有技術無法判斷DNA源自於唾液細胞或其他細胞。本件是在編號2米色連身裙相對胸部內側同一位置檢測出唾液反應及萃取出DNA，這件衣服整體上來講都有男性Y染色體。如上訴人與被害人居住在同一環境，因為DNA會轉移，不會固定在同一個地方，以洗衣機一起洗衣服時，有可能會轉移到其他部分；且證稱：「（如果居住在一起的父母、親人之間，他的衣物反覆的洗，洗過以後DNA跟唾液的成分還是殘留在衣物上？）有可能。」、「（唾液會像DNA一樣會轉移嗎？比如說唾液滴在褲子，上衣碰到褲子，就轉移到上衣，上衣就會有唾液？）這種狀況有可能。」、「（是要碰到濕濕的唾液，如果碰到乾掉的唾液？）也要看殘留唾液量跟摩擦力的力道才知道唾液會不會轉移」等語（原審卷第457、458、459、461、462、464頁），均指出衣物上留存之DNA可能係在日常生活中移轉所致等情，並可知倘被告與A女、B女全家衣服混洗，家庭成員間之DNA與唾液成分都可能移轉。參諸A女與B女之母親於本院陳稱：我們的衣服都是一週洗一次，都混在裡面等語（本院卷第69頁），是編號2之米色連身裙相對胸部內側位置，固以唾液澱粉酶抗原檢測法檢測結果，呈陽性反應、另檢出與上訴人相符之男性Y染色體DNA-STR型別，仍無從排除係因同居之人日常生活中轉移，而難遽認必係被告舔舐A女胸部後相對位置殘留之DNA與唾液，或係被告將唾液滴淌至A女衣物上所致。是上開刑事警察局鑑定結果即證人說明既已指明無法排除檢出之DNA與唾液成分皆有可能係移轉而來，而無從斷言檢出DNA與唾液成分之位置必係原始存在採檢位置，自無從以刑事警察局鑑定結果即認已達於可證明被告於110年10月2日舔A女胸部犯行之程度。
　　綜觀上列檢察官所舉之證據，被告是否確有如公訴意旨所指，於110年10月2日舔舐A女胸部之舉動，依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方法，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無從形成被告犯家庭暴力之對未滿十四歲女子強制猥褻罪犯行之心證。是以，被告此部分犯罪屬未能證明，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六、綜上所述，本件檢察官所舉事證綜合以觀，尚不能積極證明被告犯罪，依據調查結果，尚無其他不利於被告的事證。故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原審未詳予審究，論以被告犯公訴意旨所指之強制猥褻罪，尚有未洽。被告上訴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此部分撤銷，並諭知被告此部分犯行無罪。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翟恆威提起公訴，檢察官李海龍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2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吳淑惠
　　　　　　　　　　　　　　　　　　　法　官　邱忠義
　　　　　　　　　　　　　　　　　　　法　官　李奕逸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芝凌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3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侵上更一字第12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AD000-A110512B（年籍資料詳卷）

選任辯護人  張祐誠律師

            魏雯祈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家暴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

年度侵訴字第143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1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

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9856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後，由最高法院第一次發回更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AD000-A110512B強制猥褻AD000-A110512部分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AD000-A110512B無罪。

　　理　由

一、審理範圍：本案經原審法院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侵

    訴字第143號認代號AD000-A110512B號成年男子（民國00年0

    月生，真實姓名詳卷，下稱被告）對未滿十四歲之女子犯強

    制猥褻罪，共3罪；被告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以113年度侵

    上訴字第192號撤銷關於AD000-A110512B強制猥褻代號AD000

    -A110512A（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B女）共2罪及應執行

    刑部分，改判被告被訴強制猥褻B女部分，均無罪，並維持

    原審關於論處被告對代號AD000-A110512號（000年0月生，

    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未滿14歲之女子犯強制猥褻

    罪刑部分之判決，駁回其此部分在第二審之上訴駁回。嗣被

    告不服判決提起上訴，最高法院以114年度台上字第5491號

    判決撤銷關於被告被訴強制猥褻A女部分發回本院，是本院

    審理範圍僅及於公訴意旨關於被告強制猥褻A女部分。至於

    被告被訴強制猥褻B女部分，既經判決無罪，檢察官未提起

    第三審上訴而確定，不在本院審理範圍。

二、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為A女之父，2人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

    條第2款之家庭成員。被告明知A女為未滿14歲之人，基於強

    制猥褻之犯意，110年10月2日下午某時許，違反A女之意願

    ，將A女之衣物掀起後，以舌頭舔舐A女之胸部得逞，因認被

    告涉犯犯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刑法第224條之1之家

    庭暴力罪之強制猥褻罪嫌。

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如未能發現相當證

    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

    裁判之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

    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

    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

    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認定不利於被告

    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

    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

    據。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揭強制猥褻A女之犯嫌，無非係以證

    人即被害人A女於原審之證述及其於110年10月7日偵訊之供

    述、桃園市政府龜山分局110年10月7日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

    目錄表、刑事案件證物採驗紀錄表、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

    局中華民國110年12月15日刑生字第1108021041號鑑定書，

    佐以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下稱刑事警察局）鑑定書（

    記載：編號2之米色連身裙採樣相對胸部內側微物，以唾液

    澱粉酶抗原檢測法檢測結果，呈陽性反應。另檢出一女性體

    染色體DNA-STR型別，與A女型別相符，及檢出一男性Y染色

    體DNA-STR型別，與上訴人型別相符）及112年11月30日函（

    記載：編號2米色連身裙採樣相對胸部內側微物，以唾液澱

    粉酶抗原檢測法檢測結果，呈陽性反應，研判該檢體可能含

    有唾液）、扣案物採驗位置照片、B女之永和耕莘醫院受理

    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傷勢照片12張，及桃園市家

    防中心保護個案B女手足摘要報告、新北市家防中心個案服

    務報告書等件為其論據。

五、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猥褻A女之行為，供稱從未做過這樣

    的事情等語（本院卷第67頁）。經查：

　㈠關於A女如何陳述被告會舔其胸部、陳述是否可採乙節：

　⒈卷附110年10月5日兒童少年保護通報表（A女）、性侵害犯罪

    事件通報表（A女）固均記載：「妹妹自述會被爸爸親嘴巴

    ，詳細時間無法回答，並表示沒有被爸爸舔胸部，惟姊姊稱

    有目睹妹妹被舔，時間是110年10月2日，妹妹聽聞姊姊回答

    又改口稱有被爸爸舔胸部」等情節（他7011不公開卷第84至

    85頁、第91頁），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個

    案服務報告書則記載：「案主2說法（110年10月5日於○○國

    小輔導室）……案主2主動表示案父會親他，也會舔他的『ㄋㄟㄋㄟ

    』，但案主2沒有明確表達對於案父行為喜好。案主表示大概

    約從中班開始到大班，但上小學一年級後就沒有發生。後續

    社工員進一步詢問近期有無再發生，案主2回答沒有」等情

    （他7011不公開卷他字卷第184頁），關於A女究竟是否陳述

    爸爸會舔其胸部乙節前後不一、又關於主動表示被告會舔其

    胸部之具體情節究係附和姊姊即B女所述，或是主動陳述，

    已非無疑。

　⒉經核證人即承辦並記載上開個案服務報告書之社工康育瑩於

    原審具結證稱：其接到通報單後去學校看，已不記得A女或B

    女向其敘述的過程等語（原審卷第402、405頁）；證人A女

    於原審作證時，則稱「（你是否是上課到一半，有人來教室

    跟你說可能要去那邊一下？）對。（後來你去的時候就是先

    跟姊姊一起在那裡面？）對。（後來有無你單獨跟一個社工

    聊天的情形，就是姊姊出來，你自己跟社工講話這樣）對」

    、「（提示110保他字第7011號卷第184頁個案服務報告書（

    二）案主2說法第3行這邊有記說「案主2」，案主2就是指妳

    ，你主動說爸爸會親你，也會舔你的胸部，當時為何會這樣

    子講，當時是否是有跟社工這樣子講？）那時候有」、「（

    那時候姊姊也沒在妳旁邊，為何那時候妳會這樣講？）因為

    我那時候就是覺得這樣講很好玩，然後現在又不知道為什麼

    會這樣」等語（原審卷第253頁），顯示A女於原審作證時，

    已無法一致說明關於其於110年10月與社工談話時究竟為何

    陳述被告舔其胸部之情節。

　⒊此外，A女之供述情於112年9月7日原審審理時證稱：「（這

    是姐姐跟另外一個檢察官講的，姐姐還有表演動作出來，姐

    姐表演說爸爸用手架住妳的雙手然後舔妳，然後妳跟媽媽喊

    救命，是否有這件事情？）沒有。」、「（爸爸有沒有舔過

    ○○的胸部？）沒有。」、「（是不是有一次禮拜六在家裡二

    樓，因為爸爸本來有上班，後來有事回家去樓上拿東西，看

    到妳跟姐姐在玩，她就走過去把妳的衣服掀起來，舔妳的胸

    部？）沒有」、「（有沒有爸爸有把妳的衣服掀起來，然後

    妳大哭，媽媽有上來看？）沒有，爸爸根本沒有這樣做」等

    語（原審卷第223、261頁）；A女於110年10月7日檢察官偵

    訊時則完全未指訴遭上訴人舔胸部（他7011不公開卷第49至

    53頁），是A女關於有無遭上訴人舔胸部之指述，難謂無歧

    異。而本院於審判期日詢問A女，A女一再表示爸爸沒有做等

    語（本院卷第68、72頁），是認上開個案服務報告書與兒童

    少年保護通報表所記載A女主動表示被告會舔其胸部乙節，

    有關A女就係以如何方式主動陳述，具體情節已無從考證；

    況A女縱確有陳述上開情節，究竟是否係A女基於真實記憶所

    為之陳述，並非無疑。A女既為公訴意旨所指之被害人，其

    關於被告有無對其舔胸部之犯行如何陳述，對於判斷公訴意

    旨所載之犯行得否成立至關重要。然A女就被告曾舔其胸部

    之陳述可信性既有上開瑕疵可指而非無疑問，尚難憑以認定

    被告如公訴意旨所載之犯行。

　㈡關於桃園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保護個案○○○手足

    摘要報告之記載：

　　卷附桃園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保護個案○○○手

    足摘要報告固記載：「110年10月27日本中心初受理之之偉

    社工到校訪視案主姊妹....。許社工在與案主1談論案情內

    容時，案主2在旁提及案父有舔其胸部，案主1對其糾正，表

    示案主2常常搞不清楚狀況，之前案主2都會跟著案主1講什

    麼就學什麼，明明沒有發生的事情還是會跟著講」等情（他

    7011不公開卷第179、180頁）；惟核證人即執行上開訪視之

    社工許之偉於原審具結證稱「當當時說爸爸舔我們的胸部，

    姊姊也有糾正他說他搞不清楚我們在說什麼，可能我們聊舔

    胸部，妹妹就會跟著講，確實小朋友聽到關鍵字或特別的事

    情會跟著講，所以我聽信姊姊的話，就沒有特別討論」、「

    （姊姊說，妹妹說爸爸有舔我胸部，姊姊轉過去跟妹妹說是

    制止她嗎？）糾正，制止很像是講完還要繼續講很多，叫她

    不要講，但是糾正是講完之後，說沒有這樣」、「（所以姊

    姊事轉過去說妹妹，爸爸沒有這樣對我們？）對」、「（妹

    妹說什麼？）就沉默，沒有講話」、「（姊姊糾正完妹妹時

    ，妹妹有無情緒反應？）他在旁邊玩」、你說妹妹有提到爸

    爸舔他胸部，她講這句話有情緒反應嗎？）很像在笑，在講

    好玩的事情」等語（原審卷第431、433、434頁）；是就證

    人許之偉之證述與前揭保護個案○○○手足摘要報告之記載相

    核，顯示A女於110年10月27日社工到校訪視時，突然向證人

    許之偉陳述被告舔其胸部之情節，究係因其想要陳述其親身

    經歷，或係因當時覺得好玩、聽到證人許之偉與B女討論內

    容關鍵字而欲加入對話等其他緣故，難以辨明。而關於證人

    即被害人A女於原審作證時就其訪談之陳述始末無法一致說

    明、至本院一再陳述爸爸沒有做等情，業經詳述如前，是亦

    難以桃園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保護個案○○○手

    足摘要報告之記載A女主動提及被告舔其胸部乙情，即認足

    為證明被告強制猥褻犯行之積極證據。

　㈢關於B女證述之可信性：

　　B女雖於第一次偵訊時證稱：妹妹除了睡覺以外，都會被爸

    爸舔，上一次看到爸爸舔妹妹，就是星期六，我在二樓看到

    爸爸一手架住妹妹雙手，壓住妹妹，把妹妹的衣服掀起來，

    有舔妹妹的胸部，很暴躁，跟對我做的一樣。妹妹說媽媽救

    命，爸爸說叫破喉嚨也沒人救你。妹妹被爸爸做的第一次一

    樣的事我印象很深，因為很噁心，他叫妹妹把衣服脫光等語

    (他卷第10至11頁)，而描述目擊被告舔A女胸部之具體情節

    ；然B女所稱於110年10月2日目睹A女被舔胸部乙情，在後續

    偵訊改稱係因社工誘導其說爸爸媽媽相反的話（他7011不公

    開卷第98至99頁）、於原審作證時改稱是因被告原本答應要

    帶家人住飯店，但因被告打疫苗不舒服而失約，其因生氣要

    讓被告付出代價，才說謊騙了很多人等語（原審卷第129、1

    30頁）。證人B女關於其究竟是否見聞被告以舔胸部之方式

    對A女施以強制猥褻，對於證明被告有無如公訴意旨所指之

    犯行至關重要，然證人B女多次陳述難謂一致，尚難認得達

    於可證明被告於110年10月2日舔A女胸部犯行之程度。

　㈣關於刑事警察局鑑定書記載之證明力：

　　刑事警察局110年12月15日鑑定書記載：因DNA-STR鑑定方法

    非常靈敏，編號1至3連身裙相對胸部內側微物、編號2至3連

    身裙內側背部上側微物、內側背側裙襬微物均檢出同一種男

    性Y染色體DNA-STR型別，與上訴人型別相符。本案被害人A

    女與上訴人為父女，因此需考量該等檢出之微量男性DNA可

    能為同居之人日常生活中轉移所致（他7011不公開卷第159

    至160頁）；佐以刑事警察局112年11月30日函說明：編號2

    米色連身裙相對胸部內側研判含有唾液，DNA來源無法確認

    為唾液內之細胞。本案被害人A女與上訴人為父女，需考量

    該等檢出之微量男性DNA可能為同居之人日常生活中轉移所

    致（原審卷第280頁）；及證人即鑑定人陳巧育於原審具結

    證稱：唾液是測量蛋白質，判斷有無唾液澱粉酶，無法檢測

    唾液是誰的。DNA測量只知道該位置含有誰的DNA，現有技術

    無法判斷DNA源自於唾液細胞或其他細胞。本件是在編號2米

    色連身裙相對胸部內側同一位置檢測出唾液反應及萃取出DN

    A，這件衣服整體上來講都有男性Y染色體。如上訴人與被害

    人居住在同一環境，因為DNA會轉移，不會固定在同一個地

    方，以洗衣機一起洗衣服時，有可能會轉移到其他部分；且

    證稱：「（如果居住在一起的父母、親人之間，他的衣物反

    覆的洗，洗過以後DNA跟唾液的成分還是殘留在衣物上？）

    有可能。」、「（唾液會像DNA一樣會轉移嗎？比如說唾液

    滴在褲子，上衣碰到褲子，就轉移到上衣，上衣就會有唾液

    ？）這種狀況有可能。」、「（是要碰到濕濕的唾液，如果

    碰到乾掉的唾液？）也要看殘留唾液量跟摩擦力的力道才知

    道唾液會不會轉移」等語（原審卷第457、458、459、461、

    462、464頁），均指出衣物上留存之DNA可能係在日常生活

    中移轉所致等情，並可知倘被告與A女、B女全家衣服混洗，

    家庭成員間之DNA與唾液成分都可能移轉。參諸A女與B女之

    母親於本院陳稱：我們的衣服都是一週洗一次，都混在裡面

    等語（本院卷第69頁），是編號2之米色連身裙相對胸部內

    側位置，固以唾液澱粉酶抗原檢測法檢測結果，呈陽性反應

    、另檢出與上訴人相符之男性Y染色體DNA-STR型別，仍無從

    排除係因同居之人日常生活中轉移，而難遽認必係被告舔舐

    A女胸部後相對位置殘留之DNA與唾液，或係被告將唾液滴淌

    至A女衣物上所致。是上開刑事警察局鑑定結果即證人說明

    既已指明無法排除檢出之DNA與唾液成分皆有可能係移轉而

    來，而無從斷言檢出DNA與唾液成分之位置必係原始存在採

    檢位置，自無從以刑事警察局鑑定結果即認已達於可證明被

    告於110年10月2日舔A女胸部犯行之程度。

　　綜觀上列檢察官所舉之證據，被告是否確有如公訴意旨所指

    ，於110年10月2日舔舐A女胸部之舉動，依檢察官所提出之

    證據方法，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得確信其

    為真實之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無從形成被告犯家

    庭暴力之對未滿十四歲女子強制猥褻罪犯行之心證。是以，

    被告此部分犯罪屬未能證明，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六、綜上所述，本件檢察官所舉事證綜合以觀，尚不能積極證明

    被告犯罪，依據調查結果，尚無其他不利於被告的事證。故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原審未詳予審究，論以被告犯公訴意旨

    所指之強制猥褻罪，尚有未洽。被告上訴為有理由，應由本

    院將原判決關於此部分撤銷，並諭知被告此部分犯行無罪。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翟恆威提起公訴，檢察官李海龍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2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吳淑惠

　　　　　　　　　　　　　　　　　　　法　官　邱忠義

　　　　　　　　　　　　　　　　　　　法　官　李奕逸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芝凌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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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辯護人  張祐誠律師

            魏雯祈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家暴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侵訴字第143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1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985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後，由最高法院第一次發回更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AD000-A110512B強制猥褻AD000-A110512部分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AD000-A110512B無罪。

　　理　由

一、審理範圍：本案經原審法院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侵訴字第143號認代號AD000-A110512B號成年男子（民國00年0月生，真實姓名詳卷，下稱被告）對未滿十四歲之女子犯強制猥褻罪，共3罪；被告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以113年度侵上訴字第192號撤銷關於AD000-A110512B強制猥褻代號AD000-A110512A（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B女）共2罪及應執行刑部分，改判被告被訴強制猥褻B女部分，均無罪，並維持原審關於論處被告對代號AD000-A110512號（000年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未滿14歲之女子犯強制猥褻罪刑部分之判決，駁回其此部分在第二審之上訴駁回。嗣被告不服判決提起上訴，最高法院以114年度台上字第5491號判決撤銷關於被告被訴強制猥褻A女部分發回本院，是本院審理範圍僅及於公訴意旨關於被告強制猥褻A女部分。至於被告被訴強制猥褻B女部分，既經判決無罪，檢察官未提起第三審上訴而確定，不在本院審理範圍。

二、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為A女之父，2人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2款之家庭成員。被告明知A女為未滿14歲之人，基於強制猥褻之犯意，110年10月2日下午某時許，違反A女之意願，將A女之衣物掀起後，以舌頭舔舐A女之胸部得逞，因認被告涉犯犯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刑法第224條之1之家庭暴力罪之強制猥褻罪嫌。

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揭強制猥褻A女之犯嫌，無非係以證人即被害人A女於原審之證述及其於110年10月7日偵訊之供述、桃園市政府龜山分局110年10月7日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刑事案件證物採驗紀錄表、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中華民國110年12月15日刑生字第1108021041號鑑定書，佐以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下稱刑事警察局）鑑定書（記載：編號2之米色連身裙採樣相對胸部內側微物，以唾液澱粉酶抗原檢測法檢測結果，呈陽性反應。另檢出一女性體染色體DNA-STR型別，與A女型別相符，及檢出一男性Y染色體DNA-STR型別，與上訴人型別相符）及112年11月30日函（記載：編號2米色連身裙採樣相對胸部內側微物，以唾液澱粉酶抗原檢測法檢測結果，呈陽性反應，研判該檢體可能含有唾液）、扣案物採驗位置照片、B女之永和耕莘醫院受理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傷勢照片12張，及桃園市家防中心保護個案B女手足摘要報告、新北市家防中心個案服務報告書等件為其論據。

五、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猥褻A女之行為，供稱從未做過這樣的事情等語（本院卷第67頁）。經查：

　㈠關於A女如何陳述被告會舔其胸部、陳述是否可採乙節：

　⒈卷附110年10月5日兒童少年保護通報表（A女）、性侵害犯罪事件通報表（A女）固均記載：「妹妹自述會被爸爸親嘴巴，詳細時間無法回答，並表示沒有被爸爸舔胸部，惟姊姊稱有目睹妹妹被舔，時間是110年10月2日，妹妹聽聞姊姊回答又改口稱有被爸爸舔胸部」等情節（他7011不公開卷第84至85頁、第91頁），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個案服務報告書則記載：「案主2說法（110年10月5日於○○國小輔導室）……案主2主動表示案父會親他，也會舔他的『ㄋㄟㄋㄟ』，但案主2沒有明確表達對於案父行為喜好。案主表示大概約從中班開始到大班，但上小學一年級後就沒有發生。後續社工員進一步詢問近期有無再發生，案主2回答沒有」等情（他7011不公開卷他字卷第184頁），關於A女究竟是否陳述爸爸會舔其胸部乙節前後不一、又關於主動表示被告會舔其胸部之具體情節究係附和姊姊即B女所述，或是主動陳述，已非無疑。

　⒉經核證人即承辦並記載上開個案服務報告書之社工康育瑩於原審具結證稱：其接到通報單後去學校看，已不記得A女或B女向其敘述的過程等語（原審卷第402、405頁）；證人A女於原審作證時，則稱「（你是否是上課到一半，有人來教室跟你說可能要去那邊一下？）對。（後來你去的時候就是先跟姊姊一起在那裡面？）對。（後來有無你單獨跟一個社工聊天的情形，就是姊姊出來，你自己跟社工講話這樣）對」、「（提示110保他字第7011號卷第184頁個案服務報告書（二）案主2說法第3行這邊有記說「案主2」，案主2就是指妳，你主動說爸爸會親你，也會舔你的胸部，當時為何會這樣子講，當時是否是有跟社工這樣子講？）那時候有」、「（那時候姊姊也沒在妳旁邊，為何那時候妳會這樣講？）因為我那時候就是覺得這樣講很好玩，然後現在又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等語（原審卷第253頁），顯示A女於原審作證時，已無法一致說明關於其於110年10月與社工談話時究竟為何陳述被告舔其胸部之情節。

　⒊此外，A女之供述情於112年9月7日原審審理時證稱：「（這是姐姐跟另外一個檢察官講的，姐姐還有表演動作出來，姐姐表演說爸爸用手架住妳的雙手然後舔妳，然後妳跟媽媽喊救命，是否有這件事情？）沒有。」、「（爸爸有沒有舔過○○的胸部？）沒有。」、「（是不是有一次禮拜六在家裡二樓，因為爸爸本來有上班，後來有事回家去樓上拿東西，看到妳跟姐姐在玩，她就走過去把妳的衣服掀起來，舔妳的胸部？）沒有」、「（有沒有爸爸有把妳的衣服掀起來，然後妳大哭，媽媽有上來看？）沒有，爸爸根本沒有這樣做」等語（原審卷第223、261頁）；A女於110年10月7日檢察官偵訊時則完全未指訴遭上訴人舔胸部（他7011不公開卷第49至53頁），是A女關於有無遭上訴人舔胸部之指述，難謂無歧異。而本院於審判期日詢問A女，A女一再表示爸爸沒有做等語（本院卷第68、72頁），是認上開個案服務報告書與兒童少年保護通報表所記載A女主動表示被告會舔其胸部乙節，有關A女就係以如何方式主動陳述，具體情節已無從考證；況A女縱確有陳述上開情節，究竟是否係A女基於真實記憶所為之陳述，並非無疑。A女既為公訴意旨所指之被害人，其關於被告有無對其舔胸部之犯行如何陳述，對於判斷公訴意旨所載之犯行得否成立至關重要。然A女就被告曾舔其胸部之陳述可信性既有上開瑕疵可指而非無疑問，尚難憑以認定被告如公訴意旨所載之犯行。

　㈡關於桃園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保護個案○○○手足摘要報告之記載：

　　卷附桃園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保護個案○○○手足摘要報告固記載：「110年10月27日本中心初受理之之偉社工到校訪視案主姊妹....。許社工在與案主1談論案情內容時，案主2在旁提及案父有舔其胸部，案主1對其糾正，表示案主2常常搞不清楚狀況，之前案主2都會跟著案主1講什麼就學什麼，明明沒有發生的事情還是會跟著講」等情（他7011不公開卷第179、180頁）；惟核證人即執行上開訪視之社工許之偉於原審具結證稱「當當時說爸爸舔我們的胸部，姊姊也有糾正他說他搞不清楚我們在說什麼，可能我們聊舔胸部，妹妹就會跟著講，確實小朋友聽到關鍵字或特別的事情會跟著講，所以我聽信姊姊的話，就沒有特別討論」、「（姊姊說，妹妹說爸爸有舔我胸部，姊姊轉過去跟妹妹說是制止她嗎？）糾正，制止很像是講完還要繼續講很多，叫她不要講，但是糾正是講完之後，說沒有這樣」、「（所以姊姊事轉過去說妹妹，爸爸沒有這樣對我們？）對」、「（妹妹說什麼？）就沉默，沒有講話」、「（姊姊糾正完妹妹時，妹妹有無情緒反應？）他在旁邊玩」、你說妹妹有提到爸爸舔他胸部，她講這句話有情緒反應嗎？）很像在笑，在講好玩的事情」等語（原審卷第431、433、434頁）；是就證人許之偉之證述與前揭保護個案○○○手足摘要報告之記載相核，顯示A女於110年10月27日社工到校訪視時，突然向證人許之偉陳述被告舔其胸部之情節，究係因其想要陳述其親身經歷，或係因當時覺得好玩、聽到證人許之偉與B女討論內容關鍵字而欲加入對話等其他緣故，難以辨明。而關於證人即被害人A女於原審作證時就其訪談之陳述始末無法一致說明、至本院一再陳述爸爸沒有做等情，業經詳述如前，是亦難以桃園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保護個案○○○手足摘要報告之記載A女主動提及被告舔其胸部乙情，即認足為證明被告強制猥褻犯行之積極證據。

　㈢關於B女證述之可信性：

　　B女雖於第一次偵訊時證稱：妹妹除了睡覺以外，都會被爸爸舔，上一次看到爸爸舔妹妹，就是星期六，我在二樓看到爸爸一手架住妹妹雙手，壓住妹妹，把妹妹的衣服掀起來，有舔妹妹的胸部，很暴躁，跟對我做的一樣。妹妹說媽媽救命，爸爸說叫破喉嚨也沒人救你。妹妹被爸爸做的第一次一樣的事我印象很深，因為很噁心，他叫妹妹把衣服脫光等語(他卷第10至11頁)，而描述目擊被告舔A女胸部之具體情節；然B女所稱於110年10月2日目睹A女被舔胸部乙情，在後續偵訊改稱係因社工誘導其說爸爸媽媽相反的話（他7011不公開卷第98至99頁）、於原審作證時改稱是因被告原本答應要帶家人住飯店，但因被告打疫苗不舒服而失約，其因生氣要讓被告付出代價，才說謊騙了很多人等語（原審卷第129、130頁）。證人B女關於其究竟是否見聞被告以舔胸部之方式對A女施以強制猥褻，對於證明被告有無如公訴意旨所指之犯行至關重要，然證人B女多次陳述難謂一致，尚難認得達於可證明被告於110年10月2日舔A女胸部犯行之程度。

　㈣關於刑事警察局鑑定書記載之證明力：

　　刑事警察局110年12月15日鑑定書記載：因DNA-STR鑑定方法非常靈敏，編號1至3連身裙相對胸部內側微物、編號2至3連身裙內側背部上側微物、內側背側裙襬微物均檢出同一種男性Y染色體DNA-STR型別，與上訴人型別相符。本案被害人A女與上訴人為父女，因此需考量該等檢出之微量男性DNA可能為同居之人日常生活中轉移所致（他7011不公開卷第159至160頁）；佐以刑事警察局112年11月30日函說明：編號2米色連身裙相對胸部內側研判含有唾液，DNA來源無法確認為唾液內之細胞。本案被害人A女與上訴人為父女，需考量該等檢出之微量男性DNA可能為同居之人日常生活中轉移所致（原審卷第280頁）；及證人即鑑定人陳巧育於原審具結證稱：唾液是測量蛋白質，判斷有無唾液澱粉酶，無法檢測唾液是誰的。DNA測量只知道該位置含有誰的DNA，現有技術無法判斷DNA源自於唾液細胞或其他細胞。本件是在編號2米色連身裙相對胸部內側同一位置檢測出唾液反應及萃取出DNA，這件衣服整體上來講都有男性Y染色體。如上訴人與被害人居住在同一環境，因為DNA會轉移，不會固定在同一個地方，以洗衣機一起洗衣服時，有可能會轉移到其他部分；且證稱：「（如果居住在一起的父母、親人之間，他的衣物反覆的洗，洗過以後DNA跟唾液的成分還是殘留在衣物上？）有可能。」、「（唾液會像DNA一樣會轉移嗎？比如說唾液滴在褲子，上衣碰到褲子，就轉移到上衣，上衣就會有唾液？）這種狀況有可能。」、「（是要碰到濕濕的唾液，如果碰到乾掉的唾液？）也要看殘留唾液量跟摩擦力的力道才知道唾液會不會轉移」等語（原審卷第457、458、459、461、462、464頁），均指出衣物上留存之DNA可能係在日常生活中移轉所致等情，並可知倘被告與A女、B女全家衣服混洗，家庭成員間之DNA與唾液成分都可能移轉。參諸A女與B女之母親於本院陳稱：我們的衣服都是一週洗一次，都混在裡面等語（本院卷第69頁），是編號2之米色連身裙相對胸部內側位置，固以唾液澱粉酶抗原檢測法檢測結果，呈陽性反應、另檢出與上訴人相符之男性Y染色體DNA-STR型別，仍無從排除係因同居之人日常生活中轉移，而難遽認必係被告舔舐A女胸部後相對位置殘留之DNA與唾液，或係被告將唾液滴淌至A女衣物上所致。是上開刑事警察局鑑定結果即證人說明既已指明無法排除檢出之DNA與唾液成分皆有可能係移轉而來，而無從斷言檢出DNA與唾液成分之位置必係原始存在採檢位置，自無從以刑事警察局鑑定結果即認已達於可證明被告於110年10月2日舔A女胸部犯行之程度。

　　綜觀上列檢察官所舉之證據，被告是否確有如公訴意旨所指，於110年10月2日舔舐A女胸部之舉動，依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方法，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無從形成被告犯家庭暴力之對未滿十四歲女子強制猥褻罪犯行之心證。是以，被告此部分犯罪屬未能證明，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六、綜上所述，本件檢察官所舉事證綜合以觀，尚不能積極證明被告犯罪，依據調查結果，尚無其他不利於被告的事證。故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原審未詳予審究，論以被告犯公訴意旨所指之強制猥褻罪，尚有未洽。被告上訴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此部分撤銷，並諭知被告此部分犯行無罪。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翟恆威提起公訴，檢察官李海龍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2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吳淑惠

　　　　　　　　　　　　　　　　　　　法　官　邱忠義

　　　　　　　　　　　　　　　　　　　法　官　李奕逸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芝凌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3 　　日





